2025年方庄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一、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
执法主体名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方庄街道办事处。
执法主体数量：1个。
二、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
方庄街道办事处共设置执法岗位A类和B类两种。其中A类为街乡综合执法岗，执法岗位编制为30人,其中队长1人、副队长5人、执法岗24人。具体承办业务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岗位人员资格要求需取得本市行政处罚执法资格。具备独立办案能力，能够完成各项执法任务，严格规范执法，开展执法工作。
目前A岗在岗23人,其中队长1人,副队长4人,内勤3人,法制员2人,一线执法队员13人。
B类为街乡政务服务岗，目前在岗0人。
三、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在办事处其他科室锻炼4人,其余在岗执法人员，全部投入行政执法工作。
四、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
按照有关要求，定期报卷，及时公开公示相关信息，积极推动政务服务公开事项的办理。
五、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度方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全天候多方位巡查整治辖区内环境秩序问题，主要针对年初制定的检查计划,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就旅游管理、城乡规划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交通运输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施工现场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市政管理、市容环境卫生、公用事业管理等各项工作执法检查，共计完成3789条次，开展“双随机”抽查20余次，涉及主体20余家次。对同一企业实施入企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6次/年。
1.大力保障街面环境。按照“稳字当头，疏堵结合，动态清零、综合施策”的原则，加大对占道经营、非法小广告等违法行为管控力度。一是合理调配段执法力量，二是秉持柔性执法原则，三是加强不稳定因素排查。全年，执法队共开展各项整治200余次，出动执法队员1000余人次，执法车1800余台次。全天候多方位巡查整治辖区内环境秩序问题：共巡查一类大街800余条次，重点点位1000余次。全年取缔擅自摆摊设点、无照经营等占道经营违法行为200余起，立案116起，罚款1.404万元。
2.协力开展联合执法。因时因势调整联动机制，一是建立“执法队+市场所”联合执法模式；二是执法进社区工作，建立“执法队+城管办+居委会+物业”的联勤联动机制。
3.门前三包管理“智能化”，推进管理水平提升。一是充分依托通讯平台，通过“商户微信工作群”提升执法便捷性和高效性，推进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二是建立门前三包巡查机制，及时调整检查频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对突出问题进行整合，做出处理方案并逐步处理。
4.切实落实安全责任制。一方面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执法，重点检查辖区非居民燃气用户、餐饮公服用户、液化石油气气罐等情况。全年共检查燃气用户200余家次，录入检查单90条；立案14起。另一方面完成大型活动保障任务，重点做好、全国“两会”、2025年中高考、国庆节、等大型活动保障任务，确保各大重要节点期间辖区环境秩序稳定有序。
六、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
2025年共依法办结行政执法案件368起，总罚款额23.028万元，其中普通程序立案173起（含责改）,罚款20.072万元，简易程序立案195起，罚款2.956万元。
七、投诉、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
2025年，共处理区局派发视频监控违法行为、群众线索举报及12345举报1200件，已办结1200件，0件正在办理中。
八、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
无。

